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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自导自演”敲诈获刑并被处罚金

在民宿内放针孔摄像头后再报警

周某父母留下的房屋被征收

了，周某作为房屋承租人签订了房

屋征收补偿协议，但一场诉讼，却让

周某一无所获。这个结果似乎让人

感到有些“意外”。

周先生和周某为同胞兄弟，周

家母亲所在单位早年分配了一套承

租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原承

租人为周母，周先生兄弟俩均在系

争房屋出生长大。上世纪七十年

代，周先生去了黑龙江，后在当地和

邵女士结婚并生子小周。1989年，

小周以知青子女回城身份将户口迁

入系争房屋。2002年8月，周先生

和邵女士退休，户口也从黑龙江迁

入系争房屋并入住。2014年和

2018年，周先生的父母相继去世，

之后系争房屋一直由周先生一家三

口居住，直至房屋被征收。周某于

1979年和汪女士结婚，婚后生有一

子小汪。1989年，汪女士的单位为

其家庭分配了一套福利公房，一家

三口均为公房受配人。2002年3

月，周某一家三口户口从他处迁入

系争房屋，之后并未在系争房屋实

际居住。

2022年3月，系争房屋被纳入

征收范围。同年4月8日，房屋所在

区的人民政府发布该地块的征收公

告，之后周某多次找到周先生夫妇，

反复强调若系争房屋中没有承租

人，则征收补偿过程中的很多事项

不便办理，要求周先生一家同意变

更房屋承租人为他。周先生开始有

所顾虑，但在周某反复央求下，最终

签字同意将系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

周某。同年5月9日，周某作为承租

人和征收单位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

协议，拟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760

万余元。周某认为自己胜券在握，

声称自己是房屋承租人，所有的动迁

房和动迁款都是自己一家的，自己出

于“亲情”，只愿意把征收补偿中的

260万元给周先生一家。直到此时，

周先生才恍然大悟，自己受骗了。

周先生找到我们咨询。我们梳

理分析案情，认为在征收开始后周

先生一家才签字同意周某为承租

人，周先生一家的征收补偿利益并

不会受到影响，系争房屋的征收补

偿利益仍应归属于周先生一家三口

所有。首先，周先生一家户口迁入

系争房屋系政策性迁入，且在系争

房屋长期居住，符合房屋同住人条

件，有权分得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其次，周某一家三口无权参与系争

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的分配。周某一

家三口在本市他处享受过福利分

房，且户口末次迁入系争房屋后并

未有实际居住，不能被认定为房屋

同住人。再次，征收开始后，周先生

一家虽然书面同意周某做了房屋承

租人，但这种变更的新承租人和征

收之前依据《关于公有居住房屋变

更、分列租赁户名的若干规定》而变

更的新承租人在法律地位上完全不

同。周某的承租人是在征收补偿过

程中临时完成的，其身份只是相当

于签约代表。在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的分割过程中，周某并不享受房屋

承租人特有的权利。周某是否有权

分得征收补偿利益，仍然要按照同

住人条件进行认定。

后周先生一家委托我们代理起

诉维权。案件的判决结果符合我们

之前的分析和预测，法院审理认为，

征收过程中变更的新承租人在地位

上仅相当于签约代表，被告周某一

家三口因享受过福利分房被排除同

住人身份，最终法院判决系争房屋

征收补偿利益均归属于原告周先生

一家三口所有，这是一个让周某深

感“意外”的判决结果。

顾客入住民宿后报警称发现房

间内有针孔摄像头，最后却是自己被

判刑，这是怎么回事？近日，经徐汇

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一名自导自演

“被偷拍”骗局的被告人李某被徐汇

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

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你们民宿怎么会有摄像头？”

今年7月5日，徐汇区内某民宿老板

虞先生收到了一则消息，发送人是

前一天夜里入住民宿的顾客李某。

李某称，自己在房间内的塑料花盆

里发现了黑色的针孔摄像头，因担

忧自己的个人隐私遭偷拍，已拨打

110报警。

收到该则消息后，虞先生感到

非常困惑：“我从来没有在民宿内放

置过针孔摄像头，也严禁工作人员

放置类似设备，且清洁人员每天都

会检查，房间内怎么会出现摄像

头？难道是之前的客人放置的，检

查时疏漏掉了？”带着疑惑，虞先生

火速赶往派出所，了解情况并配合

公安机关调查。

在民警询问下，李某表示，自己

前一天晚上和女友一起入住该民

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却发现房间的

花盆里藏有一个摄像头，女友还因

此生气离开了。然而，民警检查发

现，该摄像头内部没有存储卡，在查

获时也并未接通电源，且李某在与

虞先生的交谈中，始终执着于索要

赔偿，并不关心该摄像头是否摄录

到了内容，也并不在乎虞先生是否

应被追究法律责任。感到李某的行

为似乎有点不寻常，公安机关进行

了进一步调查，发现李某此前曾在

网上多次购买类似的摄像头，且就

在前一天，李某在其他地区的民宿

入住时，同样报警称在房内发现摄

像头，并成功索要了1500元赔偿。

经承办民警反复询问，在诸多

反常事实面前，李某承认这一切都

是他“自导自演”的，目的就是为了

要钱，“因为以前住旅馆我遇到过摄

像头，加上前几年创业欠钱了，所以

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敲诈点快钱。”

据李某供述，他会随机在网上

选择民宿入住，然后在房间内自行

装好自己预先购买的摄像头，再以

自己隐私受到侵犯为由向民宿老板

要求免除住宿费用，并索要额外赔

偿。“如果老板给钱我目的就达成

了，如果老板不肯给钱，我就报警增

加我的可信度，以便老板提出私了

来达成我要钱的目的。”李某还承

认，其所谓的“女友一同入住”也是

其杜撰的谎言，“我这么说是为了增

加索赔的‘筹码’，因为一个男人被

偷拍了怕索赔不到钱。”

曾被李某敲诈的民宿老板刘女

士说：“他说，我们不赔钱的话，就把

事情发到网上，再给我们差评。虽

然的确不是我们放的摄像头，但毕

竟是在我们民宿内发现的，如果他

发到网上势必会对我们民宿声誉造

成很大影响，所以索赔金额不是很

过分的话，我们就想赔钱了事了。”

经调查，李某依照上述手法共实

施了三次敲诈，其中两次成功实施，

最后一次被民警识破。到案后，李某

退赔了第二次敲诈所得。近日，经徐

汇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徐汇区人

民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通讯员 孙钰程 本报记者 孙云

本报讯（记者 解敏）百岁老人

独自出门，不料却在途中忘记了回

家的路，离家越走越远。根据脑海

中最深处的记忆，老人竟徒步8小

时跨区回到了年轻时曾生活过的地

方……近日，普陀警方就接报了这

样一起百岁老人走失警情，最终会

同静安警方成功将老人寻回。

10月5日22时40分许，普陀公

安分局长寿路派出所接到静安分局

曹家渡派出所协查通报，市民陈女

士的外公陈老伯疑似走失，且公共

视频显示陈老伯曾进入长寿所的辖

区，请求帮忙共同寻找。不久后，陈

女士也来到了长寿所，将老人具体

情况告知民警。原来，老人今年已

104岁高龄，当天下午3时许离开家

中，随后便独自一人步行上街，直至

晚上都没有回家。平时老人都会随

身配备定位器，但此次外出定位器

却忘记充电了，导致无法得知其具

体位置。

接报后，民警立即展开寻找工

作。根据静安警方提供的线索，民

警发现，老人曾在当天下午步行进

入普陀区，随后便漫无目的地到处

游走。由于老人的轨迹并没有规

律，且当日阴雨绵绵，给民警的寻找

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

当时已是深夜，因担心老人在

外有危险，民警一刻不敢耽误，根据

视频线索仔细寻找老人的身影。同

时，路面的巡逻民警也在辖区道路

上开展寻找工作。最终，历经1小

时的耐心寻找，值班民警雷鸣和辅

警陈俊乐发现了正坐在澳门路陕西

北路路口的老人，便立即通知了附

近的民警前往上址。家属到场后发

现，老人最终停留的位置是他年轻

时生活过的区域，可能是凭着脑海

中的记忆走到了这里。经检查，老

人身体无大碍，只是有些疲惫，陈女

士也是激动万分。随后，巡逻民警

特地驱车将陈女士及老人一同送回

了曹家渡派出所，成功与其他在所

内等候的家人团聚。

10月8日，老人家属特地来到所

内，为民警送上一面写有“家人重逢

喜泪盈，感激干警助寻亲”的锦旗。

警方提醒

家有老人，切记看护好，尽量避

免让他们独自外出。家属可将写有

家庭地址和紧急联系人的卡片让老

人随身携带，以便老人迷路时能够

第一时间得到帮助，防止意外发生。

百岁老人徒步8小时走失
警方跨区联动1小时找回

本报讯（通讯员 陈韵洁 记

者 曹博文）一些小区、公寓等住宅

公共区域摆放的自助投币洗衣机，

本是给居民洗衣提供便利，没想到

变成了犯罪分子眼里的“提款

机”。男子李某近日便因盗窃罪被

判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

某晚，李某酒后步行回家，不

小心误入附近一小区。在小区院

内，李某注意到有个无人看管的自

助投币洗衣机，随即产生了偷洗衣

机投币箱内硬币的念头。经过对

周边小区、公寓的多次踩点，李某

挑选了几处方便实施盗窃的地

点。过了几天，李某潜入某公寓，

用携带的工具撬开了摆放在公共

卫生间门口的洗衣机投币箱，窃得

箱内硬币。此后一周内，李某贪欲

未减，先后三次到不同住所，针对

摆放在公共区域的洗衣机和热水

器投币箱实施盗窃。有时当场用

随身携带的铁铲等工具撬开投币

箱取走硬币；有时直接将整个投币

箱拆卸带走，待返回家中再行拆

解，取出其中的硬币。公安机关接

到报警，经调阅监控后确认李某有

重大作案嫌疑，并迅速将其抓获。

经审查，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多次盗窃自助投币洗衣机、热

水器投币箱内硬币共计100元，其

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松江区人民检

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对李某提起公

诉，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检察官提醒

自助投币洗衣机、热水器等公

共设备因长期放置在公共区域且

缺乏专人监管，极易成为犯罪分子

的作案目标。自助投币设备经营

者及广大居民朋友需提高警惕，可

安装防撬锁具或加固箱体结构，一

旦发现被盗请及时报警。

洗衣机变“提款机”，男子多次撬开投币箱
偷走   元获拘役五个月

本报讯（记者 曹博文 通讯

员 曹雍卿）一男子正在午睡，却被

家中壁挂空调扇掉落吵醒，他一怒

之下高空抛“扇”，砸中一辆停在楼

下的汽车……近日，上海松江警方

侦破一起高空抛物案。

9月23日13时许，松江公安分

局佘北派出所接市民报警，称有人

高空抛物砸坏了车辆。接报后，民

警迅速赶往现场查看，发现被砸车

辆天窗玻璃破损，地上有一台摔坏

的空调扇，疑似楼上住户所为。经

走访，民警得知该栋8楼一住户有

很大作案嫌疑。民警随即上门询

问户主俞某。询问时，民警发现俞

某神色紧张，进一步追问，俞某承

认是自己往窗外扔下的空调扇。

俞某交代，当时其正在睡午

觉，突然家中壁挂式空调扇掉落，

俞某一气之下将空调扇扔出窗

外。其称没关注到下方有车，更没

想过可能会有砸中路人的风险，愿

意赔偿车主修车款。随后，民警将

俞某传唤至所接受进一步调查。

目前，犯罪嫌疑人俞某因涉嫌

高空抛物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在自家房中被掉落空调扇吵醒

男子一怒之下高空抛“扇”致车损


